

惠来县2017年度、2018年度专利申请
资助专项资金申请指南

   专利申请资助专项资金资助对象为2017年度、2018年度获得国内专利授权的我县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专利权人)。
   一、申请条件
    资助对象为我县行政区域内的第一专利权人，且专利权人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注册地址在我县行政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它组织；
2.具有我县户籍的个人。
   二、资助范围
2017年度、2018年度获得授权的中国专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三、资助标准
1.发明专利:5000元/件
实用新型专利:2000元/件
外观设计专利:1000元/件
    2.同一申请人在同一年度获得多项专利授权的,给予的资助累计不超过4项。
3.己获得上级知识产权局资助的,不再重复资助；专利转让，不予资助。
    4.资助采取“发明优先”以及“先申请先得”的原则，请专利权人把握申请时间。申请时间将以各市场监督管理所《2017年度、2018年度专利资助资金申请受理表》登记的申请时间为准。
四、申请资料
1.《惠来县专利申请资助专项资金申请表》三张。
  2.国内授权专利证书。
3.单位及个人身份证明材料：
     ①企事业单位：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②个人：提供居民身份证。
4.银行账号证明材料：
　  ①企事业单位：揭阳市辖区内任意银行的相关开户证明资料;
②个人：揭阳市辖区内任意银行以本人名字开户的存折或储蓄卡。
5.企事业单位申请，需提供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明；个人申请，不可委托。
以上材料2-5需原件及3份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或者专利权人本人签名盖印。申请人要对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五、申请时间
[bookmark: _GoBack]申请时间原定于2020年4月22日起至2020年5月30日，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为专利权人申请提供便利，现将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0年 6月30日,逾期不予受理。
  六、申请流程
1. 申请：申请人需将纸质申请材料按照顺序统一装订，提交至企事业单位注册地址或者个人户籍所在地所属的市场监督管理所。
2. 受理：市场监督管理所进行受理登记，申请材料原件与复印件核对无误后，原件当场退回。
3. 初审：市场监督管理所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申请书》及材料复印件1份由市场监督管理所留存，2份由市场监督管理所报送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广告股。
4. 复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进行复审，整理出2017年度、2018年度专利申请资助专项资金拟发放名单。
5. 公示：拟发放名单将放于惠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门户网站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
6. 资金发放：公示期满无异议，专利资助资金将发放到申请人提供的银行账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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